
1

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小教師職務、課務分配辦法
95.5.10 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98.2.18 校務會議修訂
99.7.3 校務會議修正

100.1.20 校務會議修正

主旨：為配合國小課程全面實施九年一貫，本校通才與專才的師資規劃願景，達到
師資適才適所，兼顧專業自主及專業成長空間，落實教學正常化，特定本辦
法。

說明：本辦法根據九十學年度校務會議所通過的「臺北縣仁愛國小教師職務、課務
分配要點」修訂。

辦法：
壹、全校教師每週基本授課節數規定（依縣府規定調整，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一、主任每週授課 2-4 節。
二、組長 6-9 節。
三、級任 21 節（不含導師時間）。
四、科任 23 節（跨科跨學年者依減課相關規定）。
五、合作社經理 9 節課。
六、基本授課節數確定後，應公布全校教師週知。

貳、減課規定要點：
一、學年主任、教師會理事長減 4 節，午餐秘書減 6 節課。
二、跨學年跨科目發生時，以學年、科目為減課基礎（每跨一個年級或跨不同科目算一變因），

凡超過四個因素（不含），每一變因減 1 節，以減輕教師教學負擔。（組長除外）
三、英語教師每週任教英語十七節以上者，酌減 1 節課。
四、指導學校發展團隊教師酌減 1-2 節（視訓練計劃而定），並由行政籌措有關經費，以為發展

基金，發展團隊項目由校長核定公布，至於減課事宜由課務編配小組討論決定之。
五、如有剩餘節數，減課順序由本校課務編配小組討論決定。
六、減課不得重複。

參、職級務選填作業要點
一、職務作業順序原則：主任－組長－兼行政－級科任。
二、選填職務分配作業流程：

（一）校長核定社團、行政工作項目。
（二）教師選填級任或科任積分表（詳附件一、附件二）。
（三）職務分配公開作業，採科任先級任後之順序，當場依積分高低選填分發。（級科任選

填作業之方式由課務編配小組依當年選填情況訂定）
（四）最後以教務處公告為準。

三、職、級務分配日程
（一）四~五月教師填積分表，課務編配小組確認教師積分。
（二）五~六月在職教師級務分配。
（三）七月在職教師補分發、新進教師級務分配。
（四）八月在職教師、新進教師補分發、代課教師級務分配。

四、教師課務分派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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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教師積分高低分派，如遇積分相同者，依積分表之說明順序為之。(附件一、二)
（二）特教班教師如欲轉任普通班教師需於每年二月底前以書面方式向輔導室及教務處提

出，所遺缺額由輔導室於三月底前確定符合資格且有意願之接任人選，如無適當人
選，則由輔導室於四月初向教評會提出缺額需求。如果因特教班教師欲轉任普通班教
師而造成下年度普通班教師超額情形，則特教班教師該年度不得提出轉任普通班教師
之申請。

（三）英語科任教師分派需依教育部 95 年 1 月 2 日台國（二）字第 0940172716C 號函及臺
北縣政府 95 年 1 月 9 日北府教學字第 0950004002 號函規定辦理：

1. 五、六年級所需英語師資應優先聘用經教育部「國小英語教學師資檢核培訓」，且取
得國小教師資格者。

2. 四年級以下英語師資，須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 畢業於英文（語）相關系所者、或畢業於外文系英文（語）組者、或畢業於英文
（語）輔系者。

(2) 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結業者。
(3) 修畢各大學為國小英語教學所開設之英語 20 學分或 12 學分班者。
(4) 達到 CEF 架構 B2（高階）級以上英檢者（含通過財團法人語言測驗中心 93 年
度所辦「國民小學教師英語能力檢核測驗者」）。

3. 如有符合上款資格第 4 目且同時具備第 1 目至第 3 目其中資格之一者，優先任用。
4. 倘英語師資仍不足時再行安排修畢初階 8 學分班之教師擔任英語教學。
5. 如因特殊因素，未能聘用經教育部國小英語教師檢核培訓通過者擔任五、六年級英語
師資，得比照四年級以下英語師資任用原則辦理。

6. 如正式教師甄選時未能聘到上列人員時，得聘用英語本科系、相關科系或輔系畢業
者，擔任英語代理教師。

五、原一、三、五年級級任，若無特殊原因者，必須帶原班直升。
六、凡本校教師皆須依學校當年排定時間親自參加（或委託，如附件三）作業，不論任何理由若

未能依時程參與作業者，則順時程移至下一次作業，最後不參加者則由教務處就現有職務編
配，不得有異議。

七、學期中教師因故停職、離職至產生缺額時，三個月以上由教評會甄選，三個月以內由教務處
比照短代遴聘辦法，在不損害其他教師權益或協調相關教師下逕行聘任代課。

八、本校教師因生病、受傷請延長病假並且領有重大傷病卡，可優先選填志願，以復職新學年度
為限。

九、為落實校務永續發展，達成教育目標，並尊重校長為學校負完全責任，得保留學年度全校教
師人數之 5％職務由校長安排，但得尊重被安排教師之個人意願。
前項經校長安排職務之教師，如係因原職務適應困難而被安排者，得經由校長責成業務處室
進行教師專業發展輔導。

肆、積分表說明：
一、科任學歷相關科系認定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編配的課程為認定標準，課務編配小組應依編

配的課程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若有疑義應通知當事人，並給予申訴機會。
二、留職停薪年資除了在本校服役年資採計外，其餘均不予採計。停薪一學期當年在校年資以一

半計算。
三、特殊貢獻認定標準以課發會所排定的科任任教科目的專業表現為主準，以對彰顯學校校譽為

認定標準，代表學校參加上級所舉辦的學藝競賽有功，包含教師個人比賽及教師指導學生參
加比賽獲取獎狀；教師若以個人名義在校外參加比賽，對提昇校譽並無幫助，不列入特殊貢
獻積分。

四、為避免浮濫，特殊貢獻認定標準原則：1.無減課且學校派出、2.親自指導、3.得獎（團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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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均屬之）
五、特殊貢獻指導教師若有二人以上（主要指導教師及次要指導教師），以主要指導教師為特殊

貢獻對象。
六、科任特殊貢獻積分（指無減課）認定項目以課發會所排定的當年度科任任教科目為準，以分

科積分為準，若有疑義，則由課務編配小組討論依本法特殊貢獻的定義，討論決定之，原則
上：
（一）、美勞科：美展
（二）、自然科：自然及生活科技類科展
（三）、音樂科：音樂比賽
（四）、體育科：體育比賽

伍、作業流程（配合行政運作與教師甄選作業時程）
時間 三月 四、五月 五、六月 七月 八月

人員
教學組
全校教師

課程發展委員會
課務編配小組
全校教師
教務處

在職教師
在職教師
新進教師

在職教師
新進教師
代課教師

內容

◎草擬職務課務
分配要點(視實
際需要)

◎上網公告，徵求
全校教師之意
見(視實際需要)

◎確定下學年度
各學年、各領域
節數及級任科
任任教科目

◎教師填積分表
◎課務編配小組
確認教師積分

◎校務會議通過
「職務、課務分
配要點」(視實
際需要)

◎第一次級務分
配公開作業

◎第二次級務分
配公開作業（在
職教師補分
發，新進教師級
務分配）

◎第三次級務分
配公開作業（在
職教師、新進教
師補分發）

◎代課教師級務
分配

陸、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如有修正需要，需經全校教師人數五分之一以
上連署或教師會提案，方得對修正案進行討論、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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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 學年度）教師選填課務積分表
(選填級任部份)

項目 單項積分 備註

本校年資

A、98學年度
後擔任高年
級導師者一
年六分
B、其餘年資
一年三分

A、擔任高年級導師(      )年×6＝
B、其餘年資      (      )年×3＝
本校年資共(       )分《備註：A+B即為總分》

請提供成績考核
通知書影本

服役年資
(限在本校
服務期間)

一年二分 (            )年×2＝
請提供退伍令及
到職證明影本

外校年資 一年一分 (            )年×1＝
請提供成績考核
通知書影本

填表說明

一、以積分高低做為課務分配先後順序之依據，積分高者優先分派，如遇積分相同情
形則依下列順位依序分派：

    1.在校年資多者。
    2.導師年資多者。
    3.年齡長者。
    4.抽籤。
二、年資採累計方式，並以填表日前一個學年度為最後採計年度。本校及外校年資認

證方式，以填表人所提之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影本為主；在本校服務期間之服役
年資認證方式，以填表人所提之退伍令及到職證明影本為主。留職停薪年資除了
在本校服役年資採計外，其餘均不予採計。填表人所提之文件影本須與正本相
符，若有不符情形，其所填積分全部為零。

三、最後之積分核算以課務編配小組之認定為主。

自評 課務小組初核 課務小組覆核

積分
初審
積分

覆核
積分

填表人
簽名

初審人
核章

覆核人
核章

填表
日期

年 月 日
初審
日期

年 月 日
覆核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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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 學年度）教師選填課務積分表
(選填 科任)

項目分數 自評 複評 備註
非相關科系 0分
學士相關科系 12分
碩士相關科系 24分
博士相關科系 36分

學歷(採
計最高
歷)

取得資訊護照特級（與最高學歷擇一採計） 24分

請提供最高學歷證件或資
訊護照影本（相關科系以
課務編配小組之認定為
主）

本校年資 一年3分
請提供成績考核通知書影
本

服役年資(限在本校服務期間) 一年2分
請提供退伍令及到職證明
影本

外校年資 一年1分
請提供成績考核通知書影
本

任本校導師年資連續每滿四年 每滿四年3分 每滿四年採累計制

年資

科任老師連續四年送件參賽或兼行政工作
(社團指導老師)

每滿四年3分 每滿四年採累計制

區級(前三名)
特優1 優等2 甲等3

3 2 1
縣級(前三名)

特優1 優等2 甲等3
6 5 4

國級(前三名)
特優1 優等2 甲等3

特殊
貢獻

9 8 7

請提供相關獎勵證明影本

進修相關科目累積35小時或一週 0.5分 請提供研習證明影本
進修

進修相關科目每一學分 0.5分 請提供學分證明影本

填表
說明

一、以積分高低做為課務分配先後順序之依據，積分高者優先分派，如遇積分相同情形則依下列順位依序
分派：

     1.學歷高者優先。
     2.進修積分多者優先。
     3.特殊貢獻積分多者。
     4.年資積分多者。
     5.抽籤。
二、學歷採計最高學歷。
三、年資採累計方式，並以填表日前一個學年度為最後採計年度。本校及外校年資認證方式，以填表人所

提之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影本為主；在本校服務期間之服役年資認證方式，以填表人所提之退伍令及
到職證明影本為主。留職停薪年資除了在本校服役年資採計外，其餘均不予採計。

四、特殊貢獻在沒有減課情行下才可以核算積分。(參加國級之特殊貢獻不在此限)
五、填表人所提文件影本須與正本相符，若有不符情形，其所填積分全部為零。
六、最後之積分核算以課務編配小組之認定為主。

自評 課務小組初核 課務小組覆核

積分
初審
積分

覆核
積分

填表人
簽名

初審人
核章

覆核人
核章

填表
日期

年 月 日
初審
日期

年 月 日
覆核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6

附件三

委 託 書

立委託書人： 因□出國□重病□其他（ ）

確實無法參加 年 月 日之級務作業，特委託

為執行本人一切權益，並接受作業結果絕無異議。

此致

新北市仁愛國小教務處
委託人： 蓋章

住址：

電話：

身分證字號：

受委託人： 蓋章

住址：

電話：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